



长上文旅函〔2024〕41号

长治市上党区文化和旅游局
关于对山西长治县雄山煤炭有限公司矿区范围内不可移动文物的核查意见

[bookmark: _GoBack]区自然资源局：
你局《关于对山西长治县雄山煤炭有限公司矿区范围与各类保护区重叠情况进行核查的函》（长上自然资函〔2024〕122号）文件已收悉。根据国家文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山西省文物局晋文物函〔2017〕467号文件、晋自然资函〔2019〕25号文件、晋文物函〔2022〕320号文件、长上政办〔2022〕42号文件等相关规定，我局组织专家对山西长治县雄山煤炭有限公司矿区范围内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了实地核查，经核查，其采矿区涉及不可移动文物6处。核查意见如下：
1、 经实地核查，该公司采矿区矿界内共涉及6处不可移动文物与矿界范围有重叠，其中市保1处，为石炭峪三圣观；区保1处，为石炭峪玉皇庙；未定级4处，分别为山后大庙遗址、西村翠岩寺、牛氏家族墓地、西源三教堂。
2、 结合中岩辉海有限公司测绘编制的山西长治县雄山煤炭有限公司3号和15号煤层井上下对照图和矿区不可移动文物保安煤柱设计方案测绘报告分析，石炭峪玉皇庙、山

后大庙遗址、西村翠岩寺、西源三教堂保安煤柱与3号煤层采空区全部重叠；牛氏家族墓地保安煤柱与3号煤层采空区部分重叠；并在实地核查中发现部分文物建筑出现了墙体开裂、地基下沉等现象。鉴于此情况，我局要求：该公司要立即对石炭峪玉皇庙、山后大庙遗址、西村翠岩寺、西源三教堂、牛氏家族墓地五处不可移动文物开展持续监测，制定保护措施并报相关部门审核，若出现文物变化情况，要第一时间向我局报备，并及时做好必要的维护。
3、 15号煤层部分开采工作面（采空区）深入西村翠岩寺和牛氏家族墓地保安煤柱范围内。目前15号煤层还处于生产过程中。鉴于此情况，我局要求：该公司在生产活动中，要严格遵守文物设置保安煤柱的相关要求，持续动态监测西村翠岩寺和牛氏家族墓地变化情况，定期向我局报备。同时做好15号煤层开采前文物保护的预防性评估和保护工作，全方位确保文物安全。
4、石炭峪三圣观保安煤柱范围虽与山西长治县雄山煤炭有限公司工作面和采空区没有重叠。我局要求：该公司在生产活动中，要严格遵守文物设置保安煤柱的相关要求，并持续监测上述文物的变化情况，若出现文物变化情况，要第一时间向我局报备，并及时做好必要的维护，多方位确保文物安全。
5、山西长治县雄山煤炭有限公司3号和15号煤层范围内涉及的6处不可移动文物均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和实地实测资料分别划定了保安煤柱，在图纸上标明了范围、列出了拐点坐标。我局要求：上述6处文物要按照15号煤层划定的保安煤柱范围，市保石炭峪三圣观和区保石炭峪玉皇庙划定为禁采区并面积扣除，山后大庙遗址等4处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划定为保安煤柱区,禁止开采保安煤柱内的矿藏资源，是否需要从矿业权范围内扣除，请你局酌情决定。鉴于部分不可移动文物保安煤柱出现采空的问题，我局要求在合理保证文物安全的基础上，原则同意该公司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延续登记手续。在以后生产中要避开禁采区和保安煤柱区，加强生产过程中对上述6处文物的实时监测，文物本体及周边环境出现异常情况要第一时间向我局报备。
6、该公司在开采过程中如果发现古墓葬等地下文物遗
存，要保护现场并立即上报我局。
                 
附件：1.专家现场核查意见
2.山西长治县雄山煤炭有限公司与各文物保护区重叠范围拐点坐标及面积
      3.山西长治县雄山煤炭有限公司3号、15号煤层井上下对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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